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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為何視聽及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權須歸屬出資人？ 

相關條文：現行條文第 11條、第 12條、修正條文第 15條 

修法諮詢會議：第 29、35、37及 39次會議 

一、 緣起 

視聽著作在娛樂、商業、教育等各類活動中被大量運用，

又視聽著作之形成往往包含多種著作在內，為避免權利取得之

爭議及授權利用的複雜性，各國多就視聽著作的著作權利歸屬

予以明定，以促進視聽著作的流通，我國對於視聽著作之著作

權歸屬，並未特別明文，依照本局相關函釋，認為視聽著作之

完成一般係由節目製作人、演員、編劇、導演、配音員及其他

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創作行為，在性質上屬多數人共同創作之共

同著作，其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除契約另有約定之情

形外，應視是否有本法第 11條或第 12條規定之適用1。亦即我

國對於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係以著作權法第 11 條及第

12條規定為判斷之基準。本次修法是否應仿各國立法例就視聽

著作之歸屬增訂相關規定，於第 35、37 次會議討論有關職務

著作相關規定(第 11、12條)時討論。 

復於第 37 次會議時，另有委員建議，錄音著作亦與視聽

著作同樣具有由多人參與創作之特性，且國際間均將錄音著作

之權利賦予錄音製作人享有，惟因我國並無相關規定，致我國

實務上曾有判決認為完成錄音之錄音師方屬錄音著作之著作

人，故提議本次修法亦應就錄音著作之歸屬應與視聽著作應為

相同規範，使其著作財產權歸屬於出資之製作人，本局爰於第

39次會議中將此議題亦併同提請討論。 

以下分就「視聽著作之權利歸屬」、「錄音著作之權利歸屬」

及「視聽、錄音著作之權利歸屬，在體例上有無獨立訂定條文

之必要」等主要討論議題予以說明。 

二、 各國立法例分析 

                                                      
1
 100 年 6 月 20 日電子郵件 1000620 號、99 年 2 月 22 日智著字第 09900006570 號等函釋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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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聽著作之權利歸屬 

1. 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稱視聽著作為「電影著作」，伯恩公約第

14條之 2第 2項規定：「(a)電影著作之著作人，由當地

國法律定之；(b)若當地國法律規定，對電影製作有貢

獻者為該電影著作之著作人，則此類著作人同意參與電

影製作時，在無相反或特別約定下，不得反對該電影著

作之重製、散布、公開上映、有線公開傳播、廣播或任

何其他方式之公開傳播、附說明字幕或配音」同條第 3

項規定：「除國內法有不同規定者外，為電影著作之製

作而創作之劇本、對白及音樂著作，其各自之著作人，

以及該電影著作之主要導演，不適用第 (2) 項第 (b) 

款規定。」 

因此，伯恩公約雖未明定視聽著作之著作人，但如

會員國規定對視聽著作有創作貢獻者為著作人，則該等

人對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上映、有線公開傳播、

廣播或任何其他方式之公開傳播、附說明字幕或配音等，

原則上不得反對，惟為電影製作而創作之劇本、對白、

音樂著作之著作人及該電影之主要導演，不在此限。 

2. 美國： 

美國法對於視聽著作之著作權歸屬，並未特別明文

規定，而是以有無「職務完成著作原則」(“work for 

hire” doctrine)之適用來判斷，其職務完成之著作涵

蓋我國著作權法第 11 條的受雇人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及

第 12 條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兩種情形。在上述原則之

下，除有簽訂書面文件而另為不同之明示約定外，以雇

用人或委託創作人之人視為著作人。如有不適用之情況，

則參與創作視聽著作而對其形成有貢獻之人，為共同著

作人而共同享有著作權。 

3.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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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著作在日本著作權法稱為電影之著作物 (下

稱電影著作)，對於電影著作著作人之決定，日本法以

是否符合職務完成著作之原則進行判斷，如符合該原則，

則依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除另有約定外，以該法人等

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財產權；如不符合該原則，則依

第 16 條規定，以該電影之製作人、導演、導播、攝影

人員、美術人員等參與電影創作之人為共同著作人，被

改編或被重製之小說、劇本、音樂或其他著作之著作人

不包括在內。又依第 29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規定，如電影著作製作人參與該電影之製作時，電

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歸該電影著作製作人享有，且推定

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該著作。 

4. 韓國： 

韓國著作權法亦將視聽著作稱為電影著作，並針對

電影著作設置專章規定。對於電影著作之著作權歸屬，

韓國法第 100條第 1項規定，與電影著作製作人合作創

作電影的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除另有約定

外，同時推定電影著作製作人享有電影著作的必要使用

權 ，該必要使用權包括重製權、散布權、公開傳播權、

廣播權、交互傳輸權或以其他方式使用電影著作的權利，

且上述權利亦可讓與或設立抵押。 

5. 小結： 

(1) 伯恩公約未明定視聽著作之著作人，交由各會員國

決定，但若對規定電影製作有貢獻者為該電影著作

之著作人，除劇本、口白、音樂之著作人及主要導

演外，不得在無約定之下，反對該電影之重製、散

布、公開上映、有線公開傳播、廣播或任何其他方

式之公開傳播、附說明字幕或配音。 

(2) 美國以職務完成之著作原則判斷視聽著作之著作權

利歸屬，如為職務完成之著作，則以雇用人或委託

創作人為著作人；如不適用該原則，則參與創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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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作而對其形成有貢獻之人，為共同著作人而共

同享有著作權。 

(3) 日本亦以是否符合職務完成著作原則判斷，如符合

該原則，除另有約定外，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如不符合，則由對電影著作整體形成有

創作貢獻的人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則歸屬電影著

作製作人享有。至於表演人則另以鄰接權保護。 

(4) 韓國則由與電影著作製作人合作創作電影的人享有

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除另有約定外，同時推

定電影著作製作人享有該電影著作之必要使用權。

至於表演人則另以鄰接權保護。 

(二)錄音著作之權利歸屬 

國際有關錄音著作之保護模式及其權利主體規定： 

國家 權利模式 權利客體 權利主體 

羅馬

公約 
 

錄音物：§3(b)專門

以表演之聲音或其

他之聲音為對象之

聽覺的固著物。 

錄音物製作人：§

3(c)最初固著表演

之聲音或其他之聲

音的自然人或法人。 

WPPT  

錄音物：§2(b)除以

電影作品或其他視

聽著作所含的固著

形式之外，對表演的

聲音、其他聲音或聲

音表現物所進行的

固著。 

錄音物製作人：§

2(d)對首次將表演

的聲音、其他聲音或

聲音表現物錄製下

來提出動議並負有

責任的自然人或法

人。 

德國 鄰接權 

錄音物 錄音物製作人：§85

Ⅰ如果錄音物由企

業製作，則該企業視

為錄音物的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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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權利模式 權利客體 權利主體 

日本 鄰接權 

錄音物：§2Ⅰ指在

唱機用音盤、錄音帶

及其他對聲音加以

固著之物，但專以與

影像同時播放為目

的者除外。 

錄音物製作人：§2Ⅰ

指首先將聲音固

定在錄音物之人。 

(不限於自然人，法

人亦得成為製作人) 

美國 著作權 

錄音著作：§101將一

系列之音樂、演說或

其他聲音，予以固著

所完成之著作，不論

其所具體表現之實

體物之性質如何，例

如碟片、錄音帶，或

其他錄製物。但不包

括伴隨於電影或其

他視聽著作之聲音。 

錄音著作之著作權

人： 

§104A(h)(7)指經由

授 權 ， 首 先 固 定

(fix)該錄音著作之

人，或經由讓與或法

律規定由前述人等

取得權利之人2。 

 

英國 著作權 

錄音著作：§5(1)(a)

聲音之錄製物或(b)

文學、藝術、音樂著

作全部或部分的錄

製物，且錄製所用之

媒介物或聲音重製

或製作之方法，在所

不問。 

錄音著作之著作權

人： 

§9(2)(aa)所謂創作

著作之人，於錄音著

作之情形，係指製作

人；§11(1)除另有規

定外，著作人為該著

作之原始著作權人3。 

 

                                                      
2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4A 條(h)(7)：所謂權利人(rightholder)係指：(A)在錄音著作之情況下，指

經由授權，首先固定(first fixes)該錄音著作之人;或(B)經由讓與或法律規定由(A)款所述之人

而取得權利之人。 
3
 英國著作權法第 11 條：(1)除以下條文另有規定外，著作之著作人為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

人。(2)除另有約定外，受僱人於僱傭關係中完成之語文、戲劇、音樂、美術或「視聽著作」，

以僱用人為各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3)本條不適用於皇家著作權、議會著作權或因第 268

條產生之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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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重點 

(一)是否增訂視聽著作之歸屬？ 

1.本局初步意見 

檢視各國立法例，固然日本、韓國就電影著作之歸

屬均有特別規定，而美國著作權法則否，鑑於日、韓二

國均設有鄰接權制度，將表演人排除於視聽著作之共同

著作人之外，美國著作權法與我國則未設鄰接權制度，

且現行法將表演人列為著作人、表演以獨立著作保護，

並依職務著作(第 11、12條)相關條文決定著作權歸屬，

在目前國內實務無重大爭議發生，爰於第 35 次會議中

建議不另行增訂視聽著作之著作權歸屬條文。 

惟是次會議中多數委員以國內實務仍有政府機關

因委託製作之視聽著作漏未就著作權歸屬進行約定，致

後續利用產生困難之相關爭議，建議參考國際立法增訂，

委員意見說明如次。 

2. 委員意見彙整 

(1) 贊成之理由4： 

A. 多人共同創作的著作，均會面臨著作歸屬的問題，

視聽著作若未於合約中清楚約定於錄製後取得相關

創作人的著作財產權，就無法使用該著作，而視聽

著作係未來文創的主軸，為了促進國家文化的發展，

應可考慮(增訂相關規定)使著作更便利地流通。 

B. 國內實務上已有部分政府單位在辦理委託案時，因

受委託人未與該委託標的之全部創作人，完成著作

權利歸屬之約定，造成政府單位即使取得該視聽著

作，亦無法再予以播放之問題，因此應立法解決此

一問題，至少讓製作人得以播放所完成之視聽著

作。 

                                                      
4
 惟贊成增訂者對於視聽著作之著作歸屬究應採「法定移轉」或「法定授權」方式加以規範，

即究應在現行條文第十二條規範或以獨立條文規範，亦有不同見解，相關討論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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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對之理由： 

不僅視聽著作有「製作人多屬出資之公司」之

情形，很多產業亦有類似狀況，例如：音樂、電腦

遊戲、網路產業等，亦均符合「製作人多屬出資之

公司」之條件，為何修法獨厚視聽著作？恐需更強

之理由與論述，否則即有違反平等原則(相同者應為

相同處理)之虞5。 

(二)是否增訂錄音著作之歸屬？ 

1. 本局初步意見 

鑑於錄音著作不若視聽著作之問題複雜，依現行第

12條規定判斷其權利歸屬即可，且其他類別著作亦有相

似情況，無須獨厚此類著作；另在我國實務上，對錄音

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尚無重大爭議發生，錄音著作之著

作人歸屬錄音師之判決僅為特殊個案，因此，爰於第 39

次會議中建議不針對錄音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增訂特

別規範。 

2.委員意見彙整 

(1) 贊成之理由： 

A. 因錄音著作之完成亦包括錄音師、混音、執行製作等

多人集體參與創作，而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

是創作著作之人，對錄音著作有貢獻之人都是著作人，

而須適用 40 條之 1 共同著作之規定，行使權利須取

得全體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故國際間立法慣例，均

將權利賦予製作人享有，以利行使。 

B. 而我國實務上亦有判決認為錄音師方屬錄音著作之

著作人，因此如第 12 條除新增視聽著作的權利歸屬

外，亦應增訂錄音著作之歸屬，明定視聽及錄音著作

均以出資之製作人為著作財產權人。 

                                                      
5
 102 年 8 月 26 日第 37 次會議葉奇鑫委員書面意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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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於現行規定，對於錄音之保護不採鄰接權制度，故

錄音著作之著作人就是創作人，只是為符合國際公約

而修正規定將著作權法定移轉予出資人，如此將使我

國規定更為清楚。 

(2) 否定之理由： 

A. 錄音著作不若視聽著作之問題複雜，或可透過宣導方

式即可，不須增訂特別規範。 

B. 錄音師為錄音著作之著作人之判決應屬特殊個案，況

且其他類別之著作也有未約定著作人歸屬之情形。 

C. 不宜僅因要處理視聽著作之問題，即將錄音著作一併

處理，仍應考慮法律的穩定性。 

(三) 其他討論重點─視聽、錄音著作之權利歸屬，在體例上有

無獨立訂定條文之必要或於現行條文第 12條中增訂即

可？ 

1.肯定見解： 

(1) 無論是視聽或錄音著作之歸屬，均不適合在第 12條

規定其權利之歸屬，因為權利之歸屬與決定何者為著

作人並不相同，國際間亦無此種立法例。 

(2) 且視聽著作之共同創作人，有些是受聘關係、有些是

僱傭關係，因此，若僅在第 12條規定視聽著作之權

利歸屬，會產生同樣是視聽著作之創作人，僅有在雇

傭關係下才有適用，致權利規範不一致的情形。 

2.否定見解： 

認為僅須在現行條文第 12條（出資聘請他人完成

著作）中增訂視聽及錄音著作之歸屬規範即可，而不須

要獨立規範，因為第 11條（即使著作人為受雇人）已

明定著作財產權歸雇主享有，亦即僱傭關係所完成之視

聽及錄音著作，無須特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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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結論 

(一)增訂視聽(錄音)著作權利歸屬之獨立條文 

1.為解決國內實務問題，便利視聽(錄音)著作之流通，爰

參考國際間相關規定，增訂出資聘關係下完成之視聽著

作，使其著作財產權法定移轉歸屬予出資人享有，即出

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視聽(錄音)著作，縱使雙方未以契約

約定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時，該視聽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仍歸屬出資人，俾利視聽著作之後續利用。 

2.鑑於僱傭關係下完成之視聽(錄音)著作，其著作權利歸

屬已可透過現行條文第 11 條(即修正條文第 13 條)規定

獲得解決6，故本項僅針對現行規定第 12條(即修正條文

第 14 條)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之情形予以規定，惟體

例上仍以獨立條文之體例增訂之，以資明確。 

3.另國際立法就視聽著作(電影)之歸屬多明定歸屬於出資

之電影製作人享有，乃因電影製作人係視聽(電影)著作

之製作主體，即投入資金成本製作電影之人，此相應於

國內，即屬實際出資之電影製片(作)公司，為與國際立

法接軌，同時避免與實務上擔任電影企劃與執行製作之

「製作人」相混淆，故本條明定將著作財產權歸出資人

享有，而非製作人享有。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視聽(及

錄音)著作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以受

聘 人 為 著 作 人

者，其著作財產權

歸出資人享有。但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第一、二項

規定，出資聘請

他 人 完 成 之 著

                                                      
6
 依現行條文 11 條(修正草案第 13 條)規定，受雇人為著作人時，其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即歸

雇主享有，無後續利用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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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契 約 另 有 約 定

者，從其約定。 

作，出資人固得

與受聘人約定以

出 資 人 為 著 作

人，並享有著作

財產權，但若雙

方未以契約約定

著作人或著作財

產權之歸屬時，

著作財產權可能

歸第三人或歸受

聘人享有。鑑於

實務上視聽著作

之創作經常係由

出資人出資聘請

多人參與並完成

創作，亦即視聽

著作具有多人參

與創作之特性，

一旦出資人或其

受託人未完整地

與全部創作人就

完成之著作權利

歸屬進行約定，

將造成該視聽著

作之後續利用產

生困難。例如某

公司委託他人拍

攝 影 片 ， 因 編

劇、導演、副導、

助導、燈光師、

攝影師等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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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員眾多，受託人

漏與其中數名工

作人員約定著作

權利之歸屬，將

導致影片無法重

製 為 播 放 帶 或

DVD等在戲院、電

視 、 網 路 等 播

放。 

三、 為 解 決 上 述 問

題，國際多數立

法例均針對視聽

著作之特性予以

特別規定，將視

聽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集中予一人

享有或行使，以

促進視聽著作之

流通與利用。例

如日本著作權法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將電影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歸

屬該電影著作之

製作人享有；韓

國著作權法第一

○一條規定，電

影著作製作人享

有對電影著作的

必要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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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 為簡化視聽著作

之權利關係、降

低交易成本，讓

視聽著作之流通

更為便利，爰針

對出資聘請他人

完成之標的如係

「視聽著作」之

情形，縱使受聘

人為著作人，明

定該視聽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亦法

定移轉予視聽著

作 之 出 資 人 享

有。 

五、 另國際立法就電

影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多明定歸屬

於出資之電影製

作人享有，乃因

電影製作人係電

影著作之製作主

體，即投入資金

成本製作電影並

負擔責任之人，

此相應於國內，

即屬實際出資之

電影製片(作)公

司，為與國際立

法接軌，同時避

免與實務上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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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電影企劃與執行

製作之「製作人」

相混淆，故本條

明定將著作財產

權 歸 出 資 人 享

有，而非製作人

享有。 

六、 參考日本著作權

法第二十九條規

定。 

錄音著作： 

一、 錄音著作同樣具

有多人參與創作

(如混音師、錄音

師)，如未約定著

作權利之歸屬，

依現行法規定，

錄音著作係為共

同著作，須全體

著作財產權人的

同意始得行使權

利。 

二、 上述規定將增

加錄音著作流

通之困難，且易

導致錄音著作

之著作權利歸

屬 不 明 之 爭

議，國內實務上

即出現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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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權歸屬於錄音

師之判決。惟國

際公約及各國

著作權法對於

錄音保護之主

體，多為規劃投

資並承擔風險

之人，如 WPPT、

韓國、英國等，

與我國保護全

體創作之人有

別。 

三、 為與國際立法

例接軌，並讓錄

音著作之流通

更為便利，爰參

考國際立法規

定，明文規定錄

音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由出資

人享有。 

四、 參考 WPPT 第二

條 d項規定、韓

國著作權法第

二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 

 


